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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郯城县清泉寺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 

（二）项目单位 

项目立项单位：郯城县水利局； 

负责人：倪晨； 

机构性质：机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1322004454931L； 

单位地址：郯城县郯西路 222 号； 

业务范围：贯彻执行水利工作法律法规，保障水资源的合

理开发利用。负责全县水资源的统一监督管理；水土保持和水

生态建设工作；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工作；水利科技和外事工作。

组织实施生活、生产经营、生态环境用水的统筹和保障；节约

用水工作；水利改革发展相关工作，参与对水利改革发展成效

考核。指导全县水资源保护工作；水利设施、水域及其岸线的

管理、保护与综合利用；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农村水利

工作；重大涉水违法事件，调处县区间的水事纠纷，受县政府

委托调处县际间水事纠纷。负责落实全县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

关要求，组织编制洪水干旱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

施。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025 年 6 月 10 日，郯城县水利局出具《郯城县清泉寺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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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运营的说明》，项目建成后由山东

沂蒙兴业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项目的管理运营。 

（三）项目规划审批 

项目已取得的批复文件如下： 

1、用地手续：2023 年 11 月 5 日，项目单位取得郯城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关于郯城县清泉寺灌区续建配套及

节水改造项目用地规划情况的说明》（郯自然资规函〔2023〕

48 号）文件。 

2、规划手续：2023 年 11 月 2 日，郯城县城乡规划编制

研究中心出具的《关于郯城县水利局“郯城县清泉寺灌区续建

配套及节水改造项目”的规划意见》（郯规函〔2023〕20 号）

文件。 

3、环评手续：2024 年 10 月 28 日，郯城县行政审批服务

局出具的《关于郯城县清泉寺灌区续建配套及节水改造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郯行审环字〔2024〕80 号）文件。 

4、立项手续：2023 年 11 月 6 日，项目单位取得郯城县

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郯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关于郯城县清泉

寺灌区续建配套及节水改造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郯行审投资字〔2023〕87 号）文件，项目代码：2309-

371322-04-05-969100。 

（四）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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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规模为中型，支渠疏浚 190.90km，衬砌 83.80km；排

水沟疏浚 51.90km；新（改）建、拆除重建及维修水闸 139 座、

倒虹吸（渡槽）8 座、泵站 4 座、涵洞 118 座、大口井 20 处、

桥梁 329 座；新（改）建田间生产路 10km；用水量测系统及

现代化改造提升工程；管理设施提升工程。可改善灌溉面积

7.60 万亩，新增灌溉面积 6.30 万亩。 

（五）项目建设期限 

本项目预计工期为 2024 年 6 月至 2025 年 12 月。 

二、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一）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2、《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3、《临沂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临沂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临政发

〔2021〕3 号）》； 

4、《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版）》； 

5、《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国家主席令第 15 号，2009

年修正，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6、《建设项目投资估算编制规程》（CECA/GC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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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同类工程及相关工程的投资估算有关数据； 

8、工程所在地的人工、材料、机械预算价格等； 

9、现行工程投资估算的有关规定； 

10、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二）资金筹措方案 

1、资金筹措原则 

（1）通过自筹投入一定资本金，保证项目顺利开工及后

续融资的可能。 

（2）发行政府专项债券向社会筹资。 

2、资金来源 

项目估算总投资 53,652 万元，项目资金筹措包括项目单

位自筹、发行专项债券。其中，项目单位自有资金 32,252 万

元，已发行专项债券 16,000 万元，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5,400

万元。 

表 1 项目资金来源情况 

资金来源 金额（万元） 占比 备注 

估算总投资 53,652.00 100.00%  

一、资本金 32,252.00 60.11%  

（一）自有资金 32,252.00 60.11%  

（二）专项债券      

1、已发行专项债券      

2、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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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来源 金额（万元） 占比 备注 

3、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二、债务资金（不含用作资本金部分） 21,400.00 39.89%  

（一）已发行专项债券 16,000.00 29.82%  

（二）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5,400.00 10.06%  

（三）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四）银行融资    

三、项目预期现金流入、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 

表 2 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单位：万元） 

项目/年度 合计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经营活动收入 35,886.91   3,425.04 3,521.30 

经营活动支出 2,467.99   246.80 246.80 

支付的各项税费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

量 
33,418.92   3,178.24 3,274.5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建设成本支出 53,643.30 16,126.00 37,517.30   

流动资金支出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

量 
-53,643.30 -16,126.00 -37,517.30   

三、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资本金（自有资金） 32,252.00 16,126.00 16,126.00   

专项债券 21,400.00  21,400.00   

银行借款      

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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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年度 合计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偿还债券本金 21,400.00     

偿还银行借款本金      

偿还流动资金      

支付债券利息 4,624.00  8.70 462.40 462.40 

支付银行借款利息       

融资活动现金净流

量 
27,628.00 16,126.00 37,517.30 -462.40 -462.40 

四、期初现金      2,715.84 

期内现金变动 7,403.62   2,715.84 2,812.10 

五、期末现金 7,403.62   2,715.84 5,527.95 

  

(续) 

项目/年度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经营活动收入 3,617.57 3,617.57 3,617.57 3,617.57 3,617.57 

经营活动支出 246.80 246.80 246.80 246.80 246.80 

支付的各项税费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3,370.77 3,370.77 3,370.77 3,370.77 3,370.7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建设成本支出      

流动资金支出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三、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资本金（自有资金）      

专项债券      

银行借款      

流动资金      



 

 

 
 

—7— 

 

项目/年度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偿还债券本金      

偿还银行借款本金      

偿还流动资金      

支付债券利息 462.40 462.40 462.40 462.40 462.40 

支付银行借款利息      

融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462.40 -462.40 -462.40 -462.40 -462.40 

四、期初现金 5,527.95 8,436.32 11,344.69 14,253.06 17,161.43 

期内现金变动 2,908.37 2,908.37 2,908.37 2,908.37 2,908.37 

五、期末现金 8,436.32 11,344.69 14,253.06 17,161.43 20,069.80 

(续) 

项目/年度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经营活动收入     3,617.57      3,617.57      3,617.57  

经营活动支出        246.80         246.80         246.80  

支付的各项税费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3,370.77      3,370.77      3,370.7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建设成本支出       

流动资金支出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三、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资本金（自有资金）       

专项债券       

银行借款       

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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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年度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偿还债券本金     21,400.00 

偿还银行借款本金       

偿还流动资金       

支付债券利息 462.40 462.40 453.70 

支付银行借款利息       

融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462.40        -462.40   -21,853.70  

四、期初现金   20,069.80    22,978.17    25,886.55  

期内现金变动     2,908.37      2,908.37   -18,482.93  

五、期末现金   22,978.17    25,886.55      7,403.62  

（二）专项债券应付本息情况 

本项目已累计发行专项债券 16,000 万元（其中：2025 年

6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1,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10 年，年利率为

1.74%；2025 年 8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5,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10 年，年利率为 2%；2025 年 9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10,000 万

元，债券期限为 10 年，年利率为 2.1%）；本期拟发行专项债

券 5,400 万元，假设债券期限为 10 年，年利率为 2.5%，在债

券存续期每半年支付债券利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专项债

券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表 3 本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单位：万元） 

债券存

续期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增加金

额 

本期偿还金

额 

期末本金余

额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合

计 

2025 年  21,400.00   21,400.00 8.70 8.70 

2026 年 21,400.00     21,400.00 462.40 46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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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息覆盖倍数 

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息前净现金流为 33,418.92 万

元，融资本息合计 26,024 万元，项目净现金流覆盖融资本息

的覆盖倍数为 1.28。 

四、专项债券使用与项目收入缴库安排 

郯城县水利局保证严格按照政府债券管理相关规定履行

相应义务，确保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专款专用。 

专项债券收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根据专项债券

《信息披露文件》规定的还本付息安排，项目单位（包括项目

单位的管理单位）应以本方案中的项目收入按照对应的缴库科

目上缴财政，按时、足额支付政府专项债券本息。 

五、项目风险分析 

债券存

续期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增加金

额 

本期偿还金

额 

期末本金余

额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合

计 

2027 年 21,400.00     21,400.00 462.40 462.40 

2028 年 21,400.00     21,400.00 462.40 462.40 

2029 年 21,400.00     21,400.00 462.40 462.40 

2030 年 21,400.00     21,400.00 462.40 462.40 

2031 年 21,400.00     21,400.00 462.40 462.40 

2032 年 21,400.00     21,400.00 462.40 462.40 

2033 年 21,400.00     21,400.00 462.40 462.40 

2034 年 21,400.00     21,400.00 462.40 462.40 

2035 年 21,400.00   21,400.00  453.70 21,853.70 

合计   21,400.00 21,400.00  4,624.00 26,0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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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项目建设相关的风险 

1、工期风险：工期延误造成机械、人力资源投入增加，

债券利息增加导致成本增加。 

2、质量风险：质量问题造成的返工、工期延误影响成本。 

3、安全风险：发生安全事故造成成本增加，且安全事故

会造成工期延误，从而导致成本增加。 

4、环境破坏、环境保护风险。 

5、财政和经济风险：通货膨胀、汇率的变动、税费的变

化、材料价格变化。 

6、材料风险：新材料、新工艺的引进，消耗定额变化，

材料价格变化等。 

7、资金风险：资金筹措方式不合理、资金不到位、资金

短缺。 

8、自然灾害风险：洪水、地震、火灾、台风、塌方、雷

电等自然灾害或恶劣天气。 

9、人员及工资风险：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一般工人的

素质及工资的变化。 

10、设备风险：施工设备选型不当，出现故障，安装失误。

（二）与项目收益相关的风险 

1、数量达不到预期风险 

从财务分析中的敏感性分析计算表可知，项目收益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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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敏感，如果项目建成后相关数量和质量距离预期差距过

大，将会对项目的收益带来一定风险。 

2、运营成本增加风险 

项目建成后的运营管理，存在一定的风险，项目管理部门

的运营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项目投入运营后的正常安全运营

及运营效益。 

六、项目事前绩效评估 

（一）项目概况 

临沂市郯城县清泉寺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项目

单位为郯城县水利局，本次拟申请专项债券 5,400 万元用于项

目建设。 

（二）评估内容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清泉寺灌区位于苏鲁交界，临、郯、苍平原南部，是临沂

市主要稻米产地，土地肥沃，灌溉效益显著，被列为黄淮海平

原开发区，是郯城县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柱。根据灌区经济效益

分析计算结果，工程完成后，可改善灌溉面积 7.6 万亩，新增

灌溉面积 6.3 万亩，灌区改造潜力巨大，经济效益巨大，社会

效益显著。 

另外，由于近几年连续干旱，给当地农业生产造成较大损

失，当地政府和群众充分认识到灌溉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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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本次清泉寺灌区农业综合开发水利骨干工程项目要求迫

切，积极性很高。灌区进行以节水为中心的续建配套与现代化

改造，同时改革灌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促进灌区良性运行，

是改变传统灌溉方式，促进农业结构、耕作方式和生产关系调

整的革命性措施，是实现灌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施，对发展当地农村经济、改善区域生

态环境等具有积极意义。 

2、项目实施的公益性 

（1）改善供水灌溉设施，建设节约型社会 

工程实施后，有效的改善了灌区内的农业灌溉条件，使灌

区内水利化程度有较大的提高，为当地农业增产、增收打下坚

实的基础，工程的建成将对该地区国民经济发展及工农业生产

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可以进一步促进该地区的经济繁荣， 改

善区内的环境条件，促进农业生产及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间

接效益亦十分明显。本项目实施后，既增加了水资源的利用指

数，控制和减少了水土流失及水资源的浪费，又有效降低了灌

区农业化肥及农药的面源污染，更有利于改善区域小气候。在

开发治理的同时，达到保水、保土的目的，使产业经济效益和

生态效益得到同步发展。 

（2）改善生活条件，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本工程的建成可保障供水水量和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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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地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同时也将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

带动其它产业的发展，促进社会公益事业水平的提升。项目建

设扩大农业灌溉面积，提高灌溉效率，提高土地生产率和水资

源利用率，支持种植结构和农业结构的调整，确保农业增效和

农民增收，推进农村经济发展。 

3、项目实施的收益性 

本项目实施后，项目的收益来源主要为农业灌溉收入、转

移工业供水收入，通过对收入以及相关营运成本、税费的估算，

测算得出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的息前净现金流量为

33,418.92 万元，融资本息合计 26,024 万元，项目净现金流覆

盖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28 倍。 

4、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 

符合财政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申报新增

专项债券项目资金需求支持的领域。 

5、项目成熟度 

本项目已完成立项、环评、规划、土地等各项审批手续，

并取得当地政府大力支持，在土地、资金和政策上给予优惠政

策；通过调查研究，项目建设也取得了当地企业和居民的广大

支持和拥护，有利于满足当地用水需求。 

6、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项目通过发行专项债券 21,400 万元，剩余资金自筹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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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单位已会同财政等部门解决资金问题。 

7、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根据国家相关财务政策、同类项目收入成本收益数据及项

目单位提供的资料进行预测，本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数

据较为合理。 

8、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项目建设单位根据国家政策要求及项目实际情况，确定申

请专项债券资金占项目总投资的 39.89%，本比例符合相关政

策和实际情况要求，较为合理。 

9、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 

根据财务计划现金流量表，项目经营期内现金流量及累计

盈余资金充裕，运营期净现金流量达到 33,418.92 万元，且各

年均为正值，项目资金覆盖倍数为 1.28 倍，具备较强的偿债

能力。 

说明项目实现自身资金平衡的可能性较大，具有较强的生

存能力。 

10、绩效目标合理性 

临沂市郯城县清泉寺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设置

年度和长期绩效目标，科学规划、设置合理，便于精准实施，

可以有效利用项目资金。 

（三）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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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的息前净现金流量为

33,418.92 万元，融资本息合计 26,024 万元，项目净现金流覆

盖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28 倍，符合专项债发行要求；项

目可以通过自筹、发行专项债券方式完成资金筹措，为本项目

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保证本项目的顺利施工。总的来说，本

项目绩效目标明确，可实施性较强，资金投入风险基本可控，

本项目事前绩效评估符合专项债券申报使用要求。 

 


